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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壓力不小，為平抑物價，行政院於去年底祭出包括水泥、汽油與柴油之

貨物稅減稅措施，並同時採取牛肉與小麥之關稅減免手段。農曆年後、趕在開工

日，進一步擴大減稅，免徵進口黃豆、小麥與玉米之營業稅，奶油與烘焙用奶粉

之關稅減半；並加碼汽油與柴油之貨物稅降稅幅度。 

 

行政院「減稅救物價」的政策思維明顯，然減稅救物價是政治考慮，未必能有效

緩減物價上漲壓力，且傷害分配正義；一旦破壞市場機制，恐提油救火，使物價

越救越高。 

 

首先，經濟學對於租稅歸宿討論的第一堂課， 重要的結論在於：不論租稅是對

消費者或生產者課徵，在單一市場、部分均衡分析的架構下，租稅的實質經濟負

擔，決定於市場供給與需求的情形。 

 

同理演繹，如為減稅，實質的經濟利益，亦由市場供給與需求的情形決定。在一

般的情況下，政府減稅，由於部分利益會由生產者所獲取，所以消費者所支付之

價格的下降幅度，必定會小於減稅的幅度；就減輕消費者負擔而言，減稅的效果

難以彰顯。 

 

以較為容易理解的從量（按單位）課稅舉例，假設減稅利益由消費者與生產者均

分；若每一單位財貨，減稅一塊錢，消費者與生產者將各自獲得 0.5 塊錢的利益

（消費者價格較減稅前下跌 0.5、生產者價格較減稅前上升 0.5）。因此，減了一

塊錢的稅，消費者僅能感受到 0.5 塊錢的價格下跌，如何「有感」？ 

 

其次，在供給面，如生產者利用減稅期間大量備貨備料，以供後期銷售或生產，

則稅收損失會較原本預期更大。此一部分稅收的損失，猶如國庫洞開，任由生產

者憑本事予取予求，對於平抑當期物價，並不會有任何效果。更有甚者，若原物

料的需求增加，而使當期生產成本上升，當期產品價格亦會隨之上漲。 

 

第三，在需求面，如消費者預期物價將進一步上漲，利用減稅或物價控管期間囤

積財貨，以供後期消費使用；此一提前購買的效應，除使稅收損失較預期更大之

外，由於當期需求增加，價格反而更進一步攀升。 

 

第四，由於消費者與生產者兩者價格變化之加總，即為減稅幅度，因此，等同以

一塊錢的稅收，換取一塊錢的減稅利益，以國庫稅收來補貼市場價格，並無助於

緩解因需求或供給變動，所產生的物價上漲壓力；打個比喻，火勢依舊，只不過



換了柴薪祭祝融。 

 

第五，減稅利益的分配，也決定於消費者財貨的需求數量；對於減稅財貨需求越

多的消費者，將獲得越大的減稅利益。在財貨需求量與所得為正相關的情形下，

減稅的利益將不均的為中高所得者所獲取，有害分配正義。舉例來說，以極端耗

油的超級 SUV 作為日常交通工具的富人，相較於油耗經濟、排氣量 50 c.c. 的輕

型機車族，富人必然享有因減稅而每公升油價下跌的絕大利益。 

 

後，若進一步考慮市場與市場間的連動，例如，針對市場 A 減稅，市場 B 之

稅負維持不變；在 A、B 兩市場的財貨互為替代的情形下，由於市場 A 之相對價

格下跌，消費者會以市場 A 之財貨替代市場 B 之財貨，而使 A 市場需求增加（需

求曲線外移）。乃至於 A 市場減稅幅度越高、需求增幅越大，結果猶如火上加油，

使市場 A 價格，越救越高。 

 

自由經濟的基石為市場，市場的核心在於價格機制。市場 A 的財貨價格上漲時，

消費者會以相對價格下跌的市場 B 之財貨取代（前例中，富有的 SUV 駕駛，面

對高漲的油價，或會改搭乘捷運）。一旦市場 A 需求減少，結合生產者在較高的

價格下，供給更多的數量，市場 A 的價格，終將回穩。 

 

以減稅為手段，破壞價格機制的運作，是偷懶、不負責任的政策思維，是市場經

濟下，政府的自我否定。不知認真面對物價上漲的原委，卻一廂情願的減稅，民

眾不僅感受有限，還有可能使物價越救越高；如導致分配惡化，則是錯上加錯，

賠了夫人再折兵。 


